
國立聯合大學教師研究進修合約書 

甲方：國立聯合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教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□帶職帶薪 
茲經甲乙雙方協議，甲方同意乙方以      方式 

□ 留職停薪 
 
依核定之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前往   國 
 
             □研究 
      校(或學術機構)   ，為期  年  個月(自  年  月  日 
             □進修 

起至  年  月  日止 )，並議定條件如下： 

一、簽約要件： 

    (一)乙方於簽約時，應檢附前往研究機構之同意函。 

    (二)乙方應自行覓妥保證人作為履行合約之連帶保證(國內研究進修者免保證

人)。 

二、辦理出國程序： 

    乙方應依甲方規定程序，填具出國申請單(國內研究進修免填)、公假單辦理出

國、請假手續。 

三、提出研究報告： 

乙方應於國內外研究進修期滿後三個月內，提出研究或進修報告。 

四、變更計畫之限制： 

乙方未徵得甲方之同意不得任意變更研究進修計畫，包括改變主題、期限、國

家等。 

五、服務義務： 

    乙方於國內外研究進修期限屆滿後，應立即返校完成服務義務。帶職帶薪者應

服務期限為帶職帶薪期間之兩倍；留職停薪者應服務之期限與留職停薪期間相

同。 

六、違約罰則： 

 乙方未履行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者，除有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，應按未

履行服務義務之期間比例，償還其研究進修期間所領薪給及補助；未完成服務義

務前，不得再申請出國研究、進修或調離。 
七、保證責任(國內研究進修者免辦理保證)： 

先生
女士 



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，應至乙方返回甲方依合約第五點規定服務期滿之日止；在

保證期間內如因出國半年以上或其他原因必須退保時，應以書面通知甲乙雙方，

並俟乙方覓妥新保證人後，始能免除責任。 

保證人應為本校編制內專任人員。 

八、未盡事宜： 

    本合約未盡事宜，應依甲方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九、就本合約所生訴訟，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均同意以苗栗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十、合約分執： 

    本合約一式三份，簽訂完妥之合約書分別由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各收執一份。 

 

 

 

 

甲      方：國立聯合大學            

代表人首長： 

 

乙  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

簽      章： 

 

 

 

乙方連帶保證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（請詳閱合約內容） 
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 
 


